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湖北省钟祥市人民法院

关于公开选任湖北钟祥宝航建设工程有限

公司管理人的公告

钟祥市人民法院于 2025 年 6 月 16 日作出（2025）鄂

0881破申 2号民事裁定书，受理申请人广州赟赢陆号投资合

伙企业（有限合伙）对被申请人湖北钟祥宝航建设工程有限

公司的破产清算申请。依照《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》、

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企业破产案件指定管理人的规定》

等有关规定，决定采取“摇号”方式选任湖北钟祥宝航建设

工程有限公司管理人，特公告如下：

一、破产清算企业基本情况

湖北钟祥宝航建设工程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宝航公司）

成立于 2011 年 7 月 19 日，主体类型为有限责任公司（自

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），住所地钟祥市南湖棉花原

种场刘桥大队，法定代表人方远平，注册资本 1000 万元，

营业期限自为 2011 年 7 月 19 日至 2051 年 7 月 18 日，经

营范围为一般经营项目：铝门窗、塑钢门窗、幕墙、智能

门窗、金属特种门窗、钢结构、不锈钢制造销售；建筑安

装及装饰业开发、设计、施工（凭有效资质证经营）。公

路交通工程、隧道工程的设计与施工（凭有效资质证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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营）。智能卡、门禁系统技术开发与销售；电控自动大门、

交通管理设备 IC 卡读写机的上门安装、上门维修；通信

系统、监控系统、收费系统、消防设备、计算机软件的技

术开发；计算机系统集成。宝航公司不能清偿到期债务并

且明显缺乏清偿能力，符合《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》

第二条规定破产条件。

二、申报条件

1、申报机构（联合体）为已纳入荆门市中级人民法院

破产管理人名册的机构；

2、申报机构（联合体）具有担任破产案件管理人的

工作经验，申报机构（联合体）委派办理本次破产清算的

团队负责人和核心成员应具有破产案件办理的经验，勤勉

尽责，具有良好的职业道德，且无不良反映；

    3、申报机构（联合体）及从业人员不得具有《中华

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》第二十四条和《最高人民法院关

于审理企业破产案件指定管理人的规定》第九条、第二十

三条、第二十四条、第二十五条、第二十六条规定的不得或

者不宜担任管理人的情形；

4、无分立、重大诉讼等可能导致管理人团队成员发生重

大变化的事项；

5、申报机构（联合体）或其从业人员近 3年无违法违纪

等不良记录；

6、申报机构（联合体）在湖北省范围内同时履行管理人

职责的案件数量不超过 9件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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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、申报材料

申报机构（联合体）提交申报资料，加盖申报机构（联

合体）公章。申报机构（联合体）须确保所提交的资料真实、

合法，如经核实发现存在虚假及违法情形，将取消申请资格。

申报材料一式三份，应包含以下内容：

1、申报机构（联合体）的基本情况，包括成立时间、规

模、具备相关职称及相关从业经验人员的情况、编入法院管

理人名册情况；

2、申报机构（联合体）近三年以来在湖北省内担任管理

人并已经结案的相关材料，包括但不限于受理裁定书、指定

管理人决定书、管理人组成团队名单、终结裁定书等；

3、申报机构（联合体）拟推荐从事本案管理人工作的团

队负责人及工作人员的基本信息（姓名、学历、执业年限、

破产工作经历、主要业绩等情况）；

4、申报机构（联合体）参与本案破产案件管理人竞选的

优势，正在承办的所有破产案件数量和进程；

5、申报机构（联合体）拟定的管理人所需的规章制度和

工作方案，包括组织架构、职责分工、工作流程、计划草案

等；

6、管理人报酬的报价方案；

7、管理人《承诺书》，鉴于破产资产最终变价不明确，

管理人需承诺如债务人的资产不足以支付管理人报酬时，自

愿承担无报酬或者低报酬的风险。

四、申报时间及方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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自公告发布之日起至 2025 年 7 月 3 日 18 时止，申报机

构（联合体）提交书面申报材料至湖北省钟祥市人民法院（钟

祥市王府大道 60号）。

五、选任方式

本院对申报机构（联合体）提交的申报资料进行审查后，

在报名的社会中介机构（联合体）中通过随机摇号方式依次

确定管理人、第一备选管理人、第二备选管理人。摇号时间

为2025年7月10日9时。

如果没有社会中介机构（联合体）报名或者报名的社会

中介机构（联合体）均不符合报名条件的，则通过本院在册

管理人名册，按照轮候顺序轮候指定破产案件管理人。

选任结果不再另行单独公示。

六、联系方式

联系地址：湖北省钟祥市王府大道 60号钟祥市人民法院

联系人：刘胜    联系电话：19171566022

联系人：吴若愚  联系电话：19171566300

二〇二五年六月二十四日


